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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儿子将邻家

同学杀死，父母向被

害人家属出具了书面赔

偿承诺，声称只要保住儿子

性命就把住房抵给对方。然而，

当被告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生

效时，这份“保命”承诺书却没有实

际履行。被害人家属愤然起

诉。2019 年 11 月 20 日，浙

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新闻热线：0431-88600539 88600729 ■广告热线：0431-88600732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2200004000062

■印刷厂名称：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 开印：1：00 印完：4：00 ■邮发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报刊发行分公司

■出版日期：周三八版 周五十六版 全年订价：192元

■邮编：130015■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客服电话：11185

■出版单位：《吉林农村报》编辑部

一波三折的保命承诺

住房相抵被拒

家住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齐、
葛兰夫妇和范勇、柳如菊夫妇是
邻居。郑齐的儿子郑天和范勇的
儿子范坤是高中同班同学，范坤
比郑天大一岁。郑天品学兼优，
范坤的成绩却不尽人意。范勇每
每看到范坤的成绩单，总是揪住
范坤的耳朵责骂他：“郑天的年龄
比你小，成绩却那么好，你多吃一
年的饭怎么这么不上进。”

由于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范
勇经常责罚范坤，并总爱拿郑天与
范坤做比较，这激起了范坤对郑天
的极度不满。因此，范坤在学校经
常找茬欺负瘦弱的郑天。

范坤对郑天的怨恨越积越
多。2016 年 12 月 3 日，刚成年的

范坤竟在校内将郑天杀
害。案发后，经学校和当
地社区出面协调，范勇夫
妇支付给郑家十万元用
于处理郑天的后事。事
后，范勇夫妇再三向郑齐
和葛兰求情，希望郑家网
开一面。但郑齐的态度
很 坚 决 ：“ 杀 人 必 须 偿
命！”

2017年上半年，范坤
故意杀人案开庭审理。
范勇夫妇担心儿子被判
死刑，再次请求郑齐夫妇
出具刑事谅解意见书。
范勇夫妇在法庭上递交
了自愿赔偿承诺书：“如
若能够保全范坤的生命，
我们自愿将名下位于定

海区的房屋变卖，所得房款全部
交给被害人家属抵作赔偿费用。”

为促成双方达成和解，承办
此案的法官当庭征求郑家的意
见。郑齐认为，虽然范勇家的房
屋是占地面积达358 平方米的二
层楼房，但该房建成已20年，外观
陈旧，内部设施也简陋，并且是宅
基地上的小产权房，无法上市流
通，即使有人愿意接手，也不值多
少钱。他们表示，只接受现金赔
偿，拒绝在自愿赔偿承诺书上签
字。因范勇夫妇再也拿不出现
金，郑齐和葛兰夫妇表示不同意
谅解范坤的犯罪行为，并直接向
范坤主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被害人家属改主张

综合范坤的犯罪情节和认罪

悔罪表现，2017年11月7日，舟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范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诉讼则
判决范坤赔偿郑齐、葛兰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等78万元。

范坤犯罪时系刚满 18 周岁
的在校学生，赔偿判决生效后，他
名下并没有个人财产可供执行。
范勇和柳如菊表示，案发后，他们
东拼西凑给了郑家十万元现金，
再也无力替儿子支付赔偿款。
2018年10月，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程序。在此期间，郑天就读的高
中向郑齐夫妇支付了90万元。

范坤应赔偿的78万元无法落
实，郑齐和葛兰想起了那份留存
在法院的自愿赔偿承诺书，郑齐
向范勇和柳如菊提出将其房屋产
权变更到他们的名下。范勇拒绝
道：“当初求你们谅解，你们非要
让我儿子偿命，现在哪有反悔的
道理？”郑齐气愤地问：“你儿子性
命保住了，难道想耍赖不成？”范
勇回了一句：“这是法院依法判决
的结果，与你们无关。”2019 年 6
月，郑齐、葛兰向法院起诉，要求
范勇和柳如菊以定海区房屋抵偿
范坤应赔偿的金额。

法庭上，郑齐、葛兰提出，范
勇夫妇作出的承诺行为系附条件
的民事行为，因范坤被法院判处
死缓得以保命，所附条件已经成
就，范勇夫妇应按自己的承诺履
行义务。

范勇和柳如菊辩称，当初作
出自愿赔偿的承诺是为了表示诚
意，获得郑家出具的刑事谅解意
见书。但郑齐夫妇执意要求金钱
赔偿，不接受两人提出的以房屋

抵充的承诺请求，双方就赔偿金
的金额也无法达成一致，况且郑
家没有出具刑事谅解意见书。因
此，自愿赔偿承诺书是单方的妥
协行为，并没有形成双方的合
意。

范勇和柳如菊还提出，他们
并非侵权主体和赔偿义务人，法
律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
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的
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
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
其不利的证据。”因此，这份自愿
赔偿承诺书不能作为对两人的不
利证据。自愿赔偿承诺书所附的
条件是“不判处死刑，不被剥夺生
命权”，该条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
范畴，不具有合法性。2017 年 11
月，法院判决范坤赔偿郑齐夫妇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78万元，现
郑齐夫妇又以同一法律事实、诉
讼请求、诉讼标的向法院提起诉
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
则。此外，郑家已获得学校的赔
偿款90万元。因而，郑家的诉讼
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承诺书须履行

庭审期间，郑齐、葛兰提出自
愿赔偿承诺书所涉房屋价值虽远
低于法院先前判决确定的应赔偿
损失金额78万元，并表示如法院
判决将该房屋抵债，两人同意免
除范坤不足清偿部分赔偿款。范
勇也当庭承认此处房屋的价值远
低于78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在范坤犯下
杀害郑天的严重罪行后，范坤的

父母赔偿被害人郑天父母部分
财产损失并出具自愿赔偿承诺
书的行为，是对死者亲属的慰
藉，更是为了挽救儿子生命之
举。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积极促
成被告人与被害人亲属达成和
解，将被告人一方主动向被害人
一方履行赔偿义务作为对被告
人量刑即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
考量依据。

范勇夫妇作出承诺是附条件
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为

“保全儿子生命”。舟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范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具有法律
效力。判决一经生效，范勇和柳
如菊承诺所附条件也随之成就，
所作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范勇和
柳如菊应按自己的承诺履行义
务。尽管郑齐夫妇从校方获偿
财产损失在先，而法院对郑齐夫
妇与范坤生命权纠纷案件作出
判决在后，但是，郑齐夫妇从校
方获偿损失的事实并不影响其
要求范坤按判决履行的权利。
范勇和柳如菊用以抵债的房屋
价值低于范坤应承担赔偿款金
额，郑齐夫妇同意抵销范坤全部
赔偿款，法院支持郑齐夫妇提出
的将房屋抵偿财产损失的诉讼
请求。在本案判决生效后，范坤
向郑齐夫妇所负财产损失赔偿义
务归于消灭。

2019 年 11 月 20 日，舟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将范
勇、柳如菊坐落于定海区的房屋
充抵范坤应赔偿郑齐、葛兰的财
产损失。

据《法律与生活》

依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
进行《四平市众凯利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废旧资源加工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
示，公示内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查阅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

（2）纸版报告书查阅途径：
公众可自行到四平市环境保

护研究所有限公司索取纸质版报
告书。

地址：四平市铁西区阳光新城
西门B18门市

联系人：陈海涛
电话：0434-3620091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可能受

影响的公众、企事业单位、团体、机

关单位以及相关市政管理部门和
热心公众。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
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UPNQ97-Nz3kmVR_lZ2Mqog

提取码: kdmk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
单位名称：四平市众凯利物资

回收有限公司
联系人：邹伟
联系电话：15834442888
邮箱：782755466@qq.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

四平市众凯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废旧资源加工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刘长林：

你 (单位) 在 新华街清泉浴池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未经批准建设建（构）筑物三处，面积

15㎡、36㎡、70.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44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55条的

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6条和

《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71条的规定，拟对你(单

位)进行责令对其所建的违法建（构）筑物限期拆除

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

一款、第三十一条规定，你（单位）可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前到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进行陈述和申

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特此告知。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18日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梅自然资 规罚告 字（2020）第0070号

当事人名称（姓名）：刘长林
地(住）址：新华街清泉浴池
年龄：61岁 性别：男
你（单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经批准

建设建（构）筑物三处，面积15㎡、36㎡、70.3㎡，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4条和《吉林省城乡
规划条例》第55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 66 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71 条 规
定，拟对你（单位）进行责令对其所建的违法建（构）筑
物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
一款的规定，你 (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三日
内告之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机关科室：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承办科室：监察大队
地址：梅河口市站前路628号
联系电话：0435－4238656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18日

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文书
听证告知书

梅自然资 规听告字（2020）第0070号


